
新竹市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宣導週實施計畫 

                          

                                    108.08.01訂於圖書館 

一、目的：推廣學生建立智慧財產權觀念，落實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 

二、活動日期：108 年 09 月 16 日(一)至 108 年 09 月 20 日(五) 

三、辦理單位：教務處圖書組 

四、協辦單位：國一二、高一二各班班導 

五、活動項目： 

    (一)導師叮嚀：請導師及各科教師給予機會教育 

    (二)資訊時代宣導：請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三)文宣宣導：佈告欄張貼宣導海報 

    (四)智慧財產權晨讀宣導： 

        (1)國、高中於晨讀時間班上觀看宣導影片 

          國中部：9/19(四)早修、高中部：9/20(五)早修 

        (2)相關文章閱讀：參見附件一 

        (3)學習單：根據宣導影片及相關文章閱讀後，每位學生填寫學習單一份。 

           (附件二)，本學習單有繳交，並內容寫出完整，將計算為閱讀護照一篇。 

    (五)智財權創意海報比賽：各班選出一位參加智財權創意海報比賽，針對智財權 

    相關內容構思，畫出海報，由圖書館提供 4 開圖書紙。9/19 前繳交作品至圖 

    書館參賽作品將進行投票參賽，並公開張貼於圖書館。 

    (六)獎勵： 

        (1)國一二、高一二各班選出三位學習單寫作優良之學生，給予嘉獎乙次  

          及禮物一份，以資鼓勵。 

        (2)智財權創意海報比賽，參加學生每人給予嘉獎壹次，國中部及高中部 

     各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二名，給予獎狀一只、第一名圖書禮券 300、第二 

     名 200 元、第三名 100 元、佳作禮物一份 

六、本計畫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計畫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竹市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智慧財產權校園宣導講義 

2019.08 

一、何謂智慧財產權？ 

國家以立法方式保護人類精神智慧產物賦與創作人得專屬享有之權利，就叫做「智慧財產權」，

包括商標專用權、專利權及著作權。 

二、商標專用權 

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

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 

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 

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十年。商標權期間得申請延展，

每次延展為十年。 

三、專利權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分為下列三種：1.發明專利。2.新型專利。3.設計專利。 

專利業務，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辦理。 

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

人或繼承人。 

四、著作權 

1. 有關「著作」的定義，依《著作權法》規定，是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

之創作。」 

2. 明確著作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將「著作」分成 11個類型：語文著作、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以及

電腦程式著作。 

五、關於著作權的一些基本概念 

1. 著作權是屬於誰的？ 

 依據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誰是著作人呢？依據著作權法的定

義，著作權是指創作著作之人。照上述的規定，著作權應該是屬於創作著作之人，就是實際

從事著作創作活動的人。 

2. 個人著作權保護的期間有多久？ 

 一般個人的創作，除了攝影、視聽、錄音和表演外，著作財產權保護的期間，是著作人的終

身（生存的期間）到死亡後的 50年（第 50年當年的最後一天）。 

3. 「家用版」與「公播版」授權範圍之差異及區別何在？ 



 「公播版」是一般對於視聽著作權人或代理商所提供可以向公眾公開播映授權版本的稱呼；

「家用版」則是一般在書店、賣場出售予消費者，供消費者在家庭內觀賞的授權版本。 

4. 學校圖書館定期辦理「電影欣賞」，可否租用一般家用之影帶播放？ 

 學校圖書館若是定期辦理「電影欣賞」，因為涉及「公開上映」行為，因此應該要取得「公

開上映」的授權或直接購買「公播版」來播放。 

5. 在網路論壇分享 BT種子（音樂、影片等），是否會涉及著作權的侵害？ 

 從網路上他人電腦中下載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可能涉及「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侵害

的問題。 

六、常見的著作權迷思 

1. 將目前正熱烈上映的電影檔案放到網路上供人下載，不必負擔法律責任。 

 說明：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75 萬元以下罰金。 

2. 為了分享好聽的音樂給同學，可以將流行音樂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供人免費試聽或下載。 

 說明：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將音樂放在部落格內供人免費試聽或下載，是侵害重製權及公

說明：開傳輸權的行為。 

3. 小薰可以將補習班老師的上課內容錄音後，放到網路上拍賣。 

 說明：老師的上課內容是「語文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要錄音或拍賣，都要經過老師

說明：的同意才可以。 

4. 小雪這學期修了一門著作權法的課，但因為教科書太貴了，所以她可以把教科書拿去整本影

印。 

 說明：整本影印教科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5. 阿丹買了一片盜版光碟，看完覺得丟掉可惜，所以可以放在網路上讓網友免費索取。 

 說明：只要是散布盜版光碟，不管有沒有營利，也不管價值多寡，都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6. 利用外國人的音樂編曲，不必徵求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說明：我國於 91 年 1 月 1 日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即負有對 WTO 全體會員國說

明：國民之著作，提供「國民待遇」之保護義務，即其國民之著作，在我國境內亦受我著作

權法之保護。德國為 WTO 會員體之一，德國人著作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除有合於合理

使用之情形外，應取得同意或授權。 

五、智慧財產權相關網站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 

2.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  http://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 

3. 中華保護智慧財產權協會 http://www.ippa.org.tw/ 

 

六、參考資料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s://www.tipo.gov.tw/


附件二 

新竹市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智慧財產權校園宣導學習單 

2018.08 

班級：___________座號：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 

一、何謂智慧財產權?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智慧財產權包含哪三種? 

    1.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__ 

三、專利權為為哪三種? 

1.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__ 

四、個人著作權的保護期間為多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請寫出一個常見的網路侵權類型。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侵害著作權需負擔民、刑事責任，常見的形事罰則例如擅自以重製、公開上

映、公開傳輸、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可能被判處__________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萬元以下罰金。 

七、意圖販賣而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可能被判處＿＿＿個月以上＿＿＿＿以下有期徒刑或＿＿＿＿萬元以上 
 

     ＿＿＿＿＿萬元以下罰金。 

九、請寫出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